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6號 2樓(青青餐廳)。 

出席：總出席股數 91,198,759 股(佔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149,867,531 股之 60.85%，無

表決權總數 0 股)。 

出席董事：冠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游銘鐘)，計一席。 

出席獨立董事：謝芳菊(兼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一席。 

列席：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月霞會計師、祜法法律事務所 楊俊雄律師。 

主席：冠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游銘鐘)              紀錄：陳雅玲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九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詳如【附件一】。 

(二)一○九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詳如【附件二】。 

(三)一○九年度轉投資大陸執行報告，詳如【附件三】。 

(四)一○九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詳如【附件四】。 

(五)修訂「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案，詳如【附件五】。 

(六)一○九年度現金股利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1.本公司於 110 年 5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從累計盈餘提撥現金股利新台

幣 29,973,506 元，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0.2 元。 

2.現金股利訂 110 年 6 月 22 日為除息基準日，擬於 110 年 7 月 7 日發放。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九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榕枝會計師

及李聰明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表，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在案，並已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

表，詳如【附件一】、【附件二】、【附件六】及【附件七】。 

3.敬請  承認。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89,205,395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33%，反對權數：

40,382 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555,982 權，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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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九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一○九年度虧損撥補表，詳如【附件八】。 

3.敬請  承認。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89,329,978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47%，反對權數：

45,068 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426,713 權，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 

說  明：1.為配合公司營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九】。 

3.提請  核議。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89,334,108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95%，反對權數：

41,995 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822,656 權，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 

說  明：1.為符合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567 號函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

分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十】。 

3.提請  核議。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89,332,452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95%，反對權數：

42,531 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823,776 權，本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九時二十七分) 

本次股東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

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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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展望 2021 年台灣經濟，疫情影響可望在 2021 年逐步淡化，加上低基期因素，國際

主要預測機構皆認為 2021 年全球經貿成長將明顯優於 2020 年表現。受到疫情影響可能

逐漸緩解、部分生產線轉移回台、新興科技需求暢旺等影響，使得台灣出口表現將大幅

成長。其次，半導體廠商持續投資先進製程，加上受惠全球供應鏈重組，政府大力推動

綠能建設，吸引外商來台投資，均有助於帶動內需表現。整體來看，內外需同步轉好，

使得 2021 全年經濟成長幅度較 2020 年為高。根據台經院於 2020 年 11 月公布之最新預

測，2021 年 GDP 成長率為 4.01%，較 2020 年更新後 1.91%增加 2.10 個百分點。 

一、一○九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9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711,500 仟元，較 108 年度之 1,001,580

仟元減少 28.96%；109 年度合併營業毛利為 173,578 仟元，較 108 年度之

316,995 仟元減少 45.24%；109 年度合併本期淨利為(89,454)仟元，較 108 年

度之 57,569 仟元減少 255.39%，109 年每股盈餘為(0.60)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無。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合併 

財務 

收支 

營業利益 67,837 (72,30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7,350 (20,577) 

稅前淨利 95,187 (92,880) 

本期淨利 57,569 (89,454) 

合併 

獲利 

能力 

分析 

資產報酬率 1.98 (3.01) 

權益報酬率 2.47 (3.8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6.35 (6.19) 

純益率 5.74 (12.57) 

基本每股盈餘(元)－追溯後 0.42 (0.60)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主要研發各式板對板連接器與USB等數位與網路用連接器產品。110

年產品發展重點為客製化規格連接器開發，鎖定產業包括：工業用相關的週邊

設備、電源供應器，以及網通設備等電子產品相關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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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二、一一○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 110 年將以更積極的態度落實「研究發展，創新技術」、「全員品管

，精益求精」、「提高效能，降低成本」之經營理念，符合 ISO 之品管要求；提

升更高水準之全面品質經營，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產品。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依據 109 年度實際數、近期接單情形與產業資訊判斷，預計 110 年

度之合併銷售數量約與 109 年度相當。 

(三)重要產銷政策 

1.掌握市場，快速導入產品。 

2.實施成本降低計劃及提升產銷機能及時效性。 

3.有效控制成本，提高產品利潤。 

4.改善產品製程，提供及時服務。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在本公司發展策略上，將目標鎖定在重點產業客戶，以提高附加價值為方針，

鎖定利基型產品為指導原則；因應物聯網時代來臨，資訊傳輸流量大增，帶動對「

高頻高速」的需求，本公司將著重對此類產品之開發。 

在 2020 年 1 月，美、中簽署第一階段協議，重點內容包括：貿易平衡、市場

准入、匯率穩定、強迫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保障檢核機制與撤銷加徵關稅等，

美中貿易戰緊張局勢獲得抒解；然而，之後由於武漢肺炎疫情由中國武漢擴大蔓延

至全球許多國家，美國也成為疫情受創最大的國家，導致部分國家出現「反中情結

」，美國也因此間歇傳出消息擬對中國大陸採取部分新的貿易措施，在內容上比較

偏向於針對性的科技戰措施。 

2020 年全球連接器市場有三大重要應用有智慧手機、汽車、遊戲機。其中連接

器應用在智慧手機產值約 1 2 0 . 3 億美元、汽車用約 1 3 2 . 5 億美元、遊戲機

約 8 . 9 億美元。市場驅動因素包括 U S B - I F 協會制定 U S B T y p e C 連

接器，將驅使資料、影音、電力傳輸介面趨於統一汽車電子化與通訊高速化需求，

帶動諸多高頻傳輸連接器商機。未來可積極布局中高階相關連接器所需之高頻傳輸

、材料與製程技術，以掌握下階段可觀的 I o T 市場商機，包括車用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A D A S)興起，衍生影像感測模組整合連接器產品需求。 

未來本公司仍將秉持誠信與專業之經營理念，全體同仁在面對瞬息萬變經營環

境下，仍能不斷自我要求，致力提昇產品品質，竭力創造輝煌佳績。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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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附件二）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

報告及虧損撥補表等，其中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嗣經董事會委任

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及虧損撥補等議案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爰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五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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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 

一、員工及董監事酬勞提撥比率： 

依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

於百分之一點五，董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二、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金額： 

本公司 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業經 110 年 2 月 26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因 109 年度虧損，員工酬勞分派提撥金額為 0；董監事酬勞依

分派原則規定，獨立董事每月支領新台幣 5,000 元報酬，非獨立董事則不支領酬勞

，擬分派董監事酬勞提撥金額為新台幣 152,500 元。 

三、董事會通過分派金額與認列年度估列金額差異情形： 

單位：新台幣元 

分派項目 

分派情形 
員工酬勞-股票 員工酬勞-現金 董監事酬勞 

董事會通過分派金額 - - 152,500 

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 - - - 

差 異 數 - - 152,500 

原 因 及 處 理 情 形 不適用 不適用 

帳列估列數與董事

會決議不同，擬調

整於 110 年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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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次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一條 （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導引本公司人員之行為符合道德標

準，並使公司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本

公司道德標準，特訂定本準則，以資

遵循。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得依管理需求，參

酌本準則及當地相關法令訂定內部道

德行為準則。 

本準則僅為公司內部之自律規範。 

（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導引本公司人員之行為符合道德標

準，並使公司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本

公司道德標準，特訂定本準則，以資

遵循。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得依管理需求參酌

本準則及當地相關法令訂定內部道德

行為準則。 

本準則僅為公司內部之自律規範。 

增加標點

符號，明

確表達文

句的意義

。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人員，包括本公

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員工（以下簡

稱本公司人員）。 

本準則所稱經理人包括總經理及相當

等級者、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協

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

計部門主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

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適用對象）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人員，包括本公

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員工

（以下簡稱本公司人員）。 

本準則所稱經理人包括總經理及相當

等級者、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協

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

計部門主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

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配合公司

組織調整

，酌作文

字修正。

第四條 （防止利益衝突）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個人利益介入或可

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之利害衝突，並

應恪守下列原則： 

一、應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

務。 

二、應避免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

而使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 

三、應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

利益衝突。 

四、應避免其他類似利害衝突。 

前項人員或其所屬關係企業與本公司

為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時，

相關人員應主動向公司說明其與公司

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涉及潛在利益衝突人員若屬本公司董

事或經理人者，應交由董事會直接審

查，其他員工則依本公司相關規章審

（防止利益衝突）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個人利益介入或可

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之利害衝突，並

應恪守下列原則： 

一、應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

務。 

二、應避免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

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

女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

利益。 

三、應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

利益衝突。 

四、應避免其他類似利害衝突。 

前項人員或其所屬關係企業與本公司

為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時，

相關人員應主動向公司說明其與公司

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涉及潛在利益衝突人員若屬本公司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者，應交由董事

1.考量父

母、子女

均屬二親

等以內之

親屬，酌

予精簡文

字。 

2.配合公

司組織調

整，酌作

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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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修正說明

查，審查結果如認為不致造成本公司

損害，相關行為得被允許。 

會直接審查，其他員工則依本公司相

關規章審查，審查結果如認為不致造

成本公司損害，相關行為得被允許。 

第六條 （保密責任） 

本公司人員對於公司本身技術性及非

技術性之資訊，或其進（銷）貨客戶

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

，應負有保密義務，離職後亦同。 

前項所稱應保密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

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

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保密責任） 

本公司人員對於公司本身技術性及非

技術性之資訊，或其進（銷）貨客戶

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

，應負有保密義務，離職後亦同。 

前項所稱應保密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

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客

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增加標點

符號，明

確表達文

句的意義

。 

第七條 （公平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

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得透過

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

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

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

益；與關係人進行交易時，亦應本於

公平待遇原則，不得有特別優惠之情

事。 

（公平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

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得透過

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

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

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與關係人進行交易時，亦應本於公

平待遇原則，不得有特別優惠之情事

。 

增加標點

符號，明

確表達文

句的意義

。 

第八條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人員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

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

，避免被偷竊、疏忽或浪費，而直接

或間接影響到公司之獲利能力。 

本公司人員執行職務時，尤應避免資

料、資訊系統、網路設備等資源遭受

任何因素之干擾、破壞、入侵，以保

障本公司各項資訊之機密性、完整性

及可用性。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人員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

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

，避免被偷竊、疏忽或浪費而直接或

間接影響到公司之獲利能力。 

本公司人員執行職務時，尤應避免資

料、資訊系統、網路設備等資源遭受

任何因素之干擾、破壞、入侵，以保

障本公司各項資訊之機密性、完整性

及可用性。 

增加標點

符號，明

確表達文

句的意義

。 

第九條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所有規範本公司之

法令規章；董事及經理人應加強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章

之遵循。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所有規範本公司之

法令規章；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應

加強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章之遵循。 

配合公司

組織調整

，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條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

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各級主管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本公司人員若發現或懷疑有違反法

令規章或本準則之行為時，應檢具足

夠資訊向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

他適當主管檢舉呈報，檢舉案經查明

確認後，公司將依獎懲辦法酌情獎勵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

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各級主管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本公司人員若發現或懷疑有違反法

令規章或本準則之行為時，應檢具足

夠資訊向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核

主管或其他適當主管檢舉呈報，檢舉

案經查明確認後，公司將依獎懲辦法

配合公司

組織調整

，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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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修正說明

。 

本公司以保密負責之方式適當處理上

述檢舉呈報資料，並將盡全力保護善

意檢舉者之安全，使其免於遭受任何

形式之報復。 

酌情獎勵。 

本公司以保密負責之方式適當處理上

述檢舉呈報資料，並將盡全力保護善

意檢舉者之安全，使其免於遭受任何

形式之報復。 

第十一

條 

（懲戒措施） 

本公司人員若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

經查明後，除依本公司獎懲辦法懲處

外，並應依法負一切民事、刑事或行

政責任。 

若違反人員屬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

應依規定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違反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

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本公司人員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

懲處者，得向管理部提出申訴。若因

非蓄意或無意而影響到公司利益，當

事人須檢具證明文件向董事會說明，

證明非屬故意之情事，本公司可參酌

調整懲處內容。 

（懲戒措施） 

本公司人員若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

經查明後，除依本公司獎懲辦法懲處

外，並應依法負一切民事、刑事或行

政責任。 

若違反人員屬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應依規定即時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違反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

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本公司人員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

懲處者，得向管理部提出申訴。若因

非蓄意或無意而影響到公司利益，當

事人須檢具證明文件向董事會說明，

證明非屬故意之情事，本公司可參酌

調整懲處內容。 

配合公司

組織調整

，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二

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人員如有豁免遵循本準則規定

之必要時，應於行為前提請董事會決

議通過，若被豁免人員屬本公司董事

或經理人者，並應即時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

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

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

之準則等資訊。 

（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人員如有豁免遵循本準則規定

之必要時，應於行為前提請董事會決

議通過，若被豁免人員屬本公司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者，並應即時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會通過豁免之

日期、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

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

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 

配合公司

組織調整

，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四

條 

（實施及增修訂紀錄）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

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訂立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三月十二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十一月三

日。 

（實施及增修訂紀錄）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

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訂立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三月十二

日。 

增加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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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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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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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附件八）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註一：109 年度認列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致股東權益-其他權益產生負餘額新台幣

97,039,910 元，需提列等額特別盈餘公積，扣除期初餘額新台幣 97,017,616 元

，故再補提新台幣 22,294 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民國一○九年度純益 (89,453,964)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2,294) (註一) 

民國一○九年度可分配盈餘 (89,476,258) 

加：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355,537,376  

減：保留盈餘調整數 (94,515) 

截至民國一○九年底可供分配餘額 265,966,603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0.2 元/股)  (29,973,506)  

期末未分配盈餘 235,993,097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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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次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修正說明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前略】 

二、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本公司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其金額未達新台幣壹仟貳

佰萬元者，應呈請總經理核准，新台幣

壹仟貳佰萬元以上未達壹億元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達新台幣伍仟萬元以上

，並提最近期董事會報告，新台幣壹億

元以上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辦

理。 

【後略】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前略】 

二、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本公司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其金額未達新台幣貳佰萬

元者，應呈請總經理核准，新台幣貳佰

萬元以上未達壹億元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達新台幣伍仟萬元以上，並提最

近期董事會報告，新台幣壹億元以上者

，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辦理。 

【後略】 

修訂授權

金額 

第十九

條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

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九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四月二十

六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五月七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六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六日。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

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九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四月二十

六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五月七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六

日。 

新增本次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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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幃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次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修正說明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

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決。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決。 

配合金管

會提升公

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

權益修訂

本條文字

內容。 

第二十

一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

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四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六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六

日。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

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四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六

日。 

增加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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